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理告知书
榕市监信处告〔2022〕26号

福州润泽四方贸易有限公司、刘帮军、万鹏、马文彬、冯德云：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福州润泽四方贸易有限公司涉嫌虚假登记一案，已经本局调查终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告知如下：

当事人：福州润泽四方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07321494XD，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冯德云，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五一北路106号新侨联广场1#楼11层1110室，成立日期：2013年7月5日。该公司因未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于2022年5月11日被本局吊销营业执照。
经查：马文彬有效期限为2007.06.07-2027.06.07的身份证丢失后已于2015年12月02日挂失补领新证。福州润泽四方贸易有限公司冒用马文彬丢失的身份证的复印件于2016年4月21日在本局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万鹏变更为冯德云，股东由刘帮军、万鹏变更为冯德云、马文彬。
当事人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所指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公司登记的行为系冒用马文彬丢失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取得，没有证据证明是马文彬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当事人的行为给他人的个人生活、国家机关公信力带来严重危害，情节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拟撤销本局于2016年4月21日核准的福州润泽四方贸易有限公司变更登记。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理，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申请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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